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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2 年 3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民生校區五育樓 4 樓第三會議室 

主席：簡院長光明                                         紀錄：林欣眉 

出（列）席人員：如出席表 

壹、宣讀上次（111 年 11 月 23 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提案一：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

【設置辦法】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公布實施。 

提案二：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公布實施。 

提案三：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

【大田精密助學金設置要點】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公布實施。 

提案四：關於國立屏東大學亞德客

有美助學金申請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提報至學生

活動發展組 

提案五：修正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

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案。

照案通過。 客家文化產業碩士

學位學程 

已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 

    一、依據國立屏東大學 112 年院中長程計畫研議會議紀錄(112.2.24)， 

       (一)請人文社會學院就計畫內容進行調整、增補部分： 

        1.人社學院許多出版品，可以思考上架上市的可能性。所以請各系所可

以將這部分納入考慮。 

        2.有關藝文中心： 

          (1)請提出營運預算，並臚列出經費表，俾後續研議。 

          (2)請研訂收費辦法，俾中心永續經營。 

       (二)有關經費編列，請臚列出細項說明，俾經費之檢視與執行之撙節。 

       (三)有關經費挹注，經常門於今日會後先請主計室撥付一半；資本門視

計畫更正提出後再研議。有關院中長程計畫，上半年度先撥付一半，

之後視執行率再調整投資。截至 7月底動支率未達 75%者，撥付未分

配餘額 80%。 

     二、感謝各位五年多來的支持，今年八月一日起我將卸任，接下來請各系所

連署推薦具教授資格之新院長候選人，讓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可以順

利舉辦。 

參、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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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本院簡光明院長將於本學年度任期屆滿，擬依本院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

實施要點，辦理院長遴選事宜，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本院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第二點：「本學院為辦理院長遴選

工作設院長遴選委員會，原任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本學院各系(所)推選

專任副教授以上一人為委員組成之。委員任期自遴選委員會成立日起，至

新院長到任日止。」 

二、 檢附本院第四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 1，P.1】。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依要點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辦理新院長遴選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案，請討論。 

說明： 

一、 配合本院各系所（學程）教師升等專業領域需求，修正第十六條重點如下： 

（一） 將原本第二款中以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細

分成第二款與第三款。 

（二） 第二款為以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者，除了按照本校審查基準，另新增

各職級升等須符合細項條件。 

（三） 第三款為以技術報告升等者，新增送審成果須與產學合作相關及符合

送審件數之規定。 

（四） 原本第三款變更條次為第四款。 

  二、檢附本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對照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2， 

P2-22】。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案由：修正本學院音樂學系教師升等送審著作認可期刊所認定之同等級期刊論文

清單，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第十六條第四款辦理：「第一款所稱

本學院所認定之同等級期刊論文清單，由各學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

提報本學院院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二、 本學院音樂學系認可期刊清單原本收錄 9 種，今新增 1 種期刊。 

三、 案經音樂學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2.2.15)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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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附人文社會學院教師升等送審著作認可期刊所認定之同等級期刊論文

清單草稿。【附件 3，P.23-4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國立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金申請案，請討論。 

說明： 
一、 申請方式：本助學金由生動組承辦，其申請時程於每學期開學後公告，申

請人於時程內向各系提出申請，每系可推薦至多二名同學至所屬學院，

並經院務會議確認後，提報至生動組，經審查會議審定補助學生名單後，

簽請校長同意後辦理助學金發放事宜。 
二、 申請條件：續領學生資格（以下前兩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一) 前一學期受領本助學金且為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不含延畢生） 

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學期平均需及格，操    

行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錄。 
(二) 受領補助之學生若因故休學、退學、延畢或未依規定在時程內提出續 

領申請，則視為放棄續領。 

三、檢附大一生及大二生申請名單【如附件 4，P.41-42】。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生活動發展組。 

決議：委員授權院辦審核補件名單。  

 

提案五                    提案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案由：修正本學院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

請討論。 

說明： 
一、 刪除計畫發表通過日與口試申請日時間差及修正文字。 
二、 通過後，自 110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三、案經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

程事務會議(112.2.15)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及其草案全文。【附件 5，P.43-47】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論：略 

陸、散會 同日  13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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